院科技专家服务团关于进行专家申报和重新登记的函
各研究所、有关科技企业：

我院科技专家服务团自2005年5月成立以来，围绕我省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、农村发展等方面的技术需求，依托自研科技成果，结合科技扶贫、市院合作以及科技服务项目，积极组织有关专家，在农村开展科技服务活动。广大科技专家在农村科技服务工作中深入农村田间地头，积极努力、不辞辛苦，建基地、摆样板、传技术，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了大量卓有实效的科技服务活动。为我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做出了应有贡献，同时扩大了我院的社会影响力，提高了社会知名度。
为了进一步加强我院科技专家服务团的人才队伍建设，吸收一批年轻科技专家加盟服务团队伍非常必要。另外，由于部分科技人员工作调动和岗位变更，需要对有关信息进行重新登记。本次专家登记，采取自愿报名、单位推荐、院受理审核的办法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已经加入院专家服务团的科技专家需进行重新登记

各单位在原推荐造册专家的基础上进行调查登记，对于那些工作调动或工作岗位变更的，根据当前情况，重新填报服务专业方向。
二、新申请加入专家服务团的有关条件要求

注重培养年轻科技服务专家，把那些熟悉农业生产，经常深入农村开展活动的科技专家吸收到队伍中来，具体条件：

1）热爱农村科技服务事业，熟悉我省农业发展状况及农业政策，精通农业生产管理技术，具有较高的农业培训和指导生产的能力。
2）具有副研究员职称以上的我院所属各研究所或科技企业的科技人员。对服务经验丰富、技术水平高的人员，不受技术职称限制。
3）身体健康，能够吃苦耐劳，思想觉悟高。
三、已经加入和新申请加入专家服务团的科技专家均需填写“科技服务专家推荐表”（请见附件）。 填表须知：
1）服务专业：可填写从以下专业中选择1-2项。农作物（包括：小麦、玉米、谷子、高粱、花生、芝麻、大豆、 杂粮、甘薯、水稻等），农产品加工，经济作物（包括：棉花、蔬菜、果树、药用植物、食用菌等），植物保护（包括：病害、虫害、生物防治等），资源环境（包括植物营养、土壤肥料等），畜牧养殖（包括牧草、饲料等），农业区域经济，科技推广与农业信息等。

2）推荐表需粘贴1寸彩照并加盖公章。
3）上报材料包括：纸质材料一份、推荐表电子版、1寸彩照电子版。
四、请于2009年4月7日前，将以上材料报送科技专家服务团，电子版发送到院FTP院机关--专家服务团文件夹中或发送电子邮件到zhjfwt@163.com。
联系人：兴连娥  马铭泽。 电话：0311-87652391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科技专家服务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0九年三月三十一日
